
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裁罰基準修正總說明 

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裁罰基準（以下簡稱本基準）於九十八年七月

二十日訂定發布，經歷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十二年六月三十

日。本次因噪音管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

業於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提高車輛違反本法之罰鍰上

下限。為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裁處罰鍰有全國一致基準可資遵

循，以確保執法之適法性與公平性，並符合比例原則，爰修正本基準，

並參酌環境部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等法規體例，通盤檢

討並細緻化本基準罰鍰裁罰計算公式，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新增罰鍰裁罰公式，並定明其各項因子意涵；另配合本點之修正，

調修附表內容。（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 增訂罰鍰計算額度低於該法定罰鍰下限者之處理方式。（修正規定

第五點） 

  



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裁罰基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使主管機關於執

行違反噪音管制法

（以下簡稱本法）

案件，裁處罰鍰符

合比例原則，特訂

定本基準。  

一、為使主管機關於執

行違反噪音管制法

（以下簡稱本法）

案件，裁處罰鍰符

合比例原則，特訂

定本基準。  

本點未修正。  

二、違反本法各裁罰條

款，除本法另有規定 

者外，以罰鍰裁罰公

式計算應處罰鍰，並

取至新臺幣元，小數

點後無條件捨去。 

前項罰鍰裁罰公

式如下：罰鍰額度等

於A×B×（1+C）×罰鍰

下限。 

前項公式之 A 代

表影響程度、B 代表

累積特性、C 代表得

加重或減輕裁罰之權

重，屬加重處罰事項

之 C 為正值；屬減輕

處罰事項之 C 為負

值，均為附表所列裁

罰因子之權重。 

主 管 機 關 裁 處

時，除依前三項規定

計算應處罰鍰額度

外，並應依行政罰法

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審酌違反本法上

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

度及所生影響，並 

得考量受處分者之資

力，予以論處。 

二、違反本法規定者，罰

鍰額度依附表所列情

事裁處之。 

一、參酌移動污染源違反

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

準則、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

防制法應處罰鍰額度

裁罰準則等法規體

例，修正本點規定，

並配合調整附表內

容。 

二、第一項修正新增以罰

鍰裁罰公式搭配附表

計算罰鍰，並增訂計

算應處罰鍰不足一元

之處理方式。 

三、第二項新增，定明罰

鍰裁罰公式，以臻明

確，並利於罰鍰計

算。 

四、第三項新增，定明罰 

鍰裁罰公式各項因子

代表之意義。 

五、第四項新增，為符合

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

一項之精神，公私場

所違反本法規定者， 

罰鍰額度除依附表所

列情事裁處外，增列

亦應審酌違反本法上

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

度、所生影響及因違 

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

益，並得考量受處分

者之資力，予以論

處，爰新增訂第四

項。 



三、一行為違反本法數

個規定，應依法定

罰鍰額度最高之規

定，以前點罰鍰所

列情事計算罰鍰額

度裁處之。 

三、一行為違反本法數

個規定，應依法定

罰鍰額度最高之規

定，附表所列情事

計算罰鍰額度裁處

之。 

配合第二點裁罰計算方

式 修 正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四、一行為違反本法數

個規定，且其法定

罰 鍰 額 度 均 相 同

者，應先依第二點

所列情事分別計算

罰鍰額度，再依罰

鍰額度最高者裁處

之。 

四、一行為違反本法數

個規定，且其法定

罰 鍰 額 度 均 相 同

者，應先依附表所

列情事分別計算罰

鍰額度，再依罰鍰

額 度 最 高 者 裁 處

之。 

酌修本點文字，其理由

同第三點。 

五、依本基準計算之罰

鍰逾該法定罰鍰額

上限者，以該法定

罰 鍰 額 上 限 裁 處

之；低於該法定罰

鍰下限者，以該法

定 罰 鍰 下 限 裁 處

之。 

五、依本基準計算之罰

鍰逾該法定罰鍰額

上限者，以該法定

罰 鍰 額 上 限 裁 處

之。 

配合第二點修正裁罰計算

公式，其中權重因子 C 如

屬減輕處罰事項，C 為負

值，為避免計算結果低於

法定罰鍰額度下限，爰增

訂其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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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項

次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及罰鍰範圍 

（新臺幣） 

影響程度 A 累積特性 B 得加重或減輕裁罰之權重 C 

一 

第八條 
（ 公 告 管
制 行 為 ，
致 妨 害 他
人 生 活 環
境 安 寧 規
定） 

第二十三條 
三千元～三萬元 

於公告之時間、地區或場所，
從事第八條規定之行為致妨害
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A=1 

B=違反本法規
定之日（含）
前一年內於同
一縣市違反相
同條款之累積 
次數。 

一、於夜間違規
或於特定噪
音管制區違
規 

C=1 

二 

第九條 
第一項 
（噪音管制
標準規定）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1.工廠（場）： 
六千元～六萬元 

2.娛樂或營業場所： 
三千元～三萬元 

3.營建工程： 
一萬八千元～十八萬
元 

4.擴音設施： 
三千元～三萬元 

5.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場所、工程及設
施： 
三千元～三萬元 

一、超出管制標準值≦3dB A=1 
二、違規日前一

年內於同一
縣市首次違
反本法規定 

C=-0.5 二、3 dB＜超出管制標準值≦5 
dB A=2 

三、5 dB＜超出管制標準值≦
10 dB A=4 

四、10dB＜超出管制標準值≦
15 dB A=7 

三、稽查配合度
良好 C=-0.25 

五、超出值＞15 dB A=10 

三 

第十條 
第一項 
（ 易 發 生
噪 音 設 施
許 可 證 規
定） 

第二十五條 
營建工程直接承包商：
一萬八千元～十八萬元 
公私場所設施所有人或
操作人：四千五百元～
四萬五千元 

一、未依規定取得許可證 A=2 一、於夜間違規
或於特定噪
音管制區違
規 

C=1 

二、未依許可證內容設置或操
作 A=1 

二、經各級主管
機關限期改
善，期限屆
滿仍未完成
改 善，處以
按次處罰 

C=按次處
罰 次 數 ×
0.25 

四 

第 十 一 條
第一項 
（ 機 動 車
輛 噪 音 管
制 標 準 規
定） 

第二十六條 
三千六百元～三萬六千
元 

經主管
機關檢
驗，檢
驗值超
出機動
車輛噪
音管制
標準 

一、超出管制標準值
≦5dB A=1 

三、違規日前一
年內於同一
縣市首次違
反本法規定 

C=-0.5 二、5 dB＜超出管制
標準值≦10 dB A=1.5 

三、10dB＜超出管制
標準值≦15 dB A=2 

四、超出值＞15 dB A=3 

四、稽查配合度
良好 C=-0.25 

五、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
善，未依規定接受檢驗 A=2 

五 

第 十 二 條
第三項 
（ 車 型 噪
音 審 驗 合
格 證 明 核
發 、 換 發
規定） 

第二十七條 
一萬元～十萬元 

一、取得合格證明量產之機動
車輛，其噪音防制設備與
申請合格證明時所載資料
不符 

A=5 

經各級主管機
關限期改善，
期限屆滿仍未
完成改善，處
以按次處罰 

C=按次處
罰 次 數 ×
0.25 

二、違反車型噪音審驗合格證
明核發、換發及噪音抽測
之管理規定 

A=1 

六 

第十三條 
（ 檢 舉 機
動 車 輛 噪
音 ， 通 知
到 檢 規
定） 

第二十八條 
三千六百元～三萬六千
元 

未依規定接受檢驗或經檢驗不
符合管制標準 A=1 

七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
第 十 五 條
第一項 
（ 陸 上 運
輸 系 統 、
民 用 航 空
噪 音 改 善
（ 補 助 ）
計 畫 規
定） 

第二十九條 
十萬元～五十萬元 

一、經通知限期檢送噪音改善
或補助計畫，屆期仍未檢
送者。 

A=5 

二、經通知限期改善或補助，
屆期仍未依改善或補助計
畫執行者 

A=1 

八 
第 十 六 條
第一項 
（ 航 空 站

第三十條第一項 
十五萬元～三十萬元 一、未設置自動監測設備 A=1 

附表 
項
次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違反行為 罰鍰上、下限 

（新臺幣：元） 
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一 第八條 第二十三條 
於公告之時間、地區或場所，從事
第八條規定之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
安寧之行為 

三千元～三萬元 

1.第一次違反裁處三千元。 
2.經處罰後仍未停止其行為者，其按次處罰金
額得依第一次裁處金額逐次遞增至上限金
額。 

3.於夜間時段或特定噪音管制區違反者，其罰
鍰金額應以該次違反裁處金額二倍裁處，最
高不得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 

二 

第九條 
第一項 

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 

右列場所、工程及設
施違反第九條第一
項，經限期改善仍超
過噪音管制標準 

工廠（場） 六千元～六萬元 1. 超出值≦3 分貝依罰鍰下限金額裁處之。 
2. 3 分貝＜超出值≦5 分貝依罰鍰下限金額之
二倍裁處之。 

3. 5 分貝＜超出值≦10 分貝依罰鍰下限金額之
四倍裁處之。 

4. 10 分貝＜超出值≦15 分貝依罰鍰下限金額
之七倍裁處之。 

5. 超出值＞15分貝依罰鍰上限金額裁處之。 
6. 左列場所、工程及設施，位於未滿十八歲學
生集中場所（如學校）五十公尺距離內、夜
間時段或特定噪音管制區違反者，依前述裁
罰基準擇定裁處金額二倍計算罰鍰金額，最
高不得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 

娛樂或營業場所 三千元～三萬元 

營建工程 一萬八千元～十八萬元 

擴音設施 三千元～三萬元 

其他經主管機關
公告之場所、工
程及設施 

三千元～三萬元 

 

類別 
超出值（單位：分貝）及其裁處金額（新臺幣） 

超出值≦3 分貝 3 分貝＜超出值≦5 分
貝 

5 分貝＜超出值≦10
分貝 

10 分貝＜超出值≦15
分貝 超出值＞15分貝 

工廠（場） 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二萬四千元 四萬二千元 六萬元 
娛樂或營業場
所 

三千元 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二萬一千元 三萬元 

營建工程 一萬八千元 三萬六千元 七萬二千元 十二萬六千元 十八萬元 

擴音設施 三千元 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二萬一千元 三萬元 

其他經主管機
關 公 告 之 場
所、工程及設
施 

三千元 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二萬一千元 三萬元 

 

三 第十條 
第一項 第二十五條 

營建工程直接承包商未依規定取得
許可證或未依許可證內容設置或操
作 

一萬八千元～十八萬元 

1. 第一次違反裁處一萬八千元。 
2. 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其按次處
罰金額得依第一次裁處金額逐次遞增至上限
金額。 

公私場所設施所有人或操作人未依
規定取得許可證或未依許可證內容
設置或操作 

四千五百元～四萬五千元 

1. 第一次違反裁處四千五百元。 
2. 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其按次處
罰金額得依第一次裁處金額逐次遞增至上限
金額。 

四 

第十一條
第一項 第二十六條 機動車輛噪音量測值超過機動車輛

噪音管制標準 一千八百元～三千六百元 

1.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其按次處
罰金額得依第一次裁處金額逐次遞增九百元
至上限金額。 

2.於夜間時段或特定噪音管制區違反者，以該
法定罰鍰最高額裁處之。 

 
超出值（單位：分貝）及其裁處金額（新臺幣） 

日、晚間時段 夜間時段或特定噪音管制區 

超出值≦5 分貝 5 分貝＜超出值≦10 分貝 超出值＞10分貝 超出標準 

一千八百元 二千七百元 三千六百元 三千六百元 

 

一、 配合第二點修正定
明罰鍰裁罰公式並
明 定 裁 罰 因 子
（A、B、C）之權
重，修正本附表內
容如下： 

（一）修正標題列並說明
如下： 

1. 違反法條：新增違
反本法法條對應管
制之規定。 

2. 裁罰依據及罰鍰範
圍（新臺幣）：整
併現行附表裁罰依
據及罰鍰上下限欄
位，修正欄位名稱
並酌作文字修正。 

3. 影響程度 A：整併
現行附表違反行為
內容及該違規行為
之影響程度，增訂
本裁罰因子。 

4. 累積特性 B：定明
本裁罰因子為一年
內違反本法規定相
同條款之累積次
數。 

5. 得加重或減輕裁罰
之權重 C：將夜間
或特定噪音管制區
違規、一年內首次
違規、限期未改善
及稽查配合度良好
等違規樣態納入裁
罰計算考量。另本
裁罰因子違規日之
認定，係採超標
（違規）當日前一
年內之紀錄為判
準。 

二、修正新增各項次影
響程度 A，說明如 
下： 

（一）項次一：參酌現行
附表項次一第一次
違規以罰鍰下限處
罰，後續逐次加重
處罰之精神，酌作
文字修正。 

（二）項次二、項次五至
項次八：分別參酌
現行附表項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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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 音 自 動
監 測 設 備
設 置 規
定） 

二、經通知限期設置屆期仍未
設置  A=2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
第三項 
（ 航 空 噪
音 監 測 紀
錄 申 報 規
定） 
 

第三十條第二項 
二萬元～十萬元 

一、未依規定申報 A=2.5 

二、申報內容違反機場周圍地
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規定 A=1 

九 

第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
第三項 
（ 規 避 、
妨 礙 或 拒
絕 檢 查 或
鑑定） 

第三十一條 
三千元～三萬元 

一、經各級主管機關表明身分
後仍 拒絕進入稽查或限制
離開 

A=1 於夜間違規或
於特定噪音管
制區違規 

C=1 
二、涉及噪音防制、監測設施

之檢查（含拍照及攝影）_ 

三、涉及有關資料之提供 

四、未配合（提供）檢查或鑑
定之設施或噪音源 

A=2~3 

備註一：夜間時段:指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六條第一款第三目規定時段，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第三、
四類噪音管制區指晚上十一時至翌日上午七時。 

備註二：特定噪音管制區: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八條規定，劃定之各該類噪音管制區。 

備註三：累積特性 B 為作成裁處時未經撤銷之裁罰次數，並自本基準發布日起累計，同一違規事由之違規案件，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按次處罰者，其按次處罰之次數不列入計算。 

備註四：項次四、五累積特性 B 採同一車輛及裁罰對象（駕駛人或所有人）累計。 

五 第十二條
第三項 第二十七條 

取得合格證明量產之機動車輛，其
噪音防制設備與申請合格證明時所
載資料不符 

一萬元～十萬元 

1.第一次違反裁處五萬元。 
2.經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
者，其按次處罰金額得依第一次裁處金額
逐次遞增至上限金額。 

違反車型噪音審驗合格證明核發、
換發及噪音抽測之管理規定 

1.第一次違反裁處一萬元。 
2.經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
善者，其按次處罰金額得依第一次裁處金
額逐次遞增至上限金額。 

六 第十三條 第二十八條 

未依規定檢驗 

一千八百元～三千六百元 

1.第一次違反裁處ㄧ千八百元。 
2.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其按次
處罰金額得依第一次裁處金額逐次遞增
九百元至上限金額。 經檢驗不符合管制標準 

七 

第十四條
第一項、
第十五條
第一項 

第二十九條 

未檢送噪音改善或補助計畫者 

十萬元～五十萬元 

經通知限期檢送噪音改善或補助計畫，屆期仍
未檢送者，裁處五十萬元。 

未依噪音改善或補助計畫執行者 經通知限期改善或補助，屆期仍未依改善或補
助計畫執行者，裁處十萬元。 

八 

第十六條
第一項 

第三十條 
第一項 

未設置自動監測設備 
十五萬元～三十萬元 

裁處十五萬元。 

通知限期設置，屆期仍未設置 經通知限期設置屆期仍未設置，其按次處罰金
額三十萬元。 

第十六條
第二項、
第三項 

第三十條 
第二項 

未依規定申報 

二萬元～十萬元 

1.第一次違反裁處五萬元。 
2.經通知限期申報屆期仍未申報者，其按次處
罰金額十萬元。 

申報內容違反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
音防制辦法規定 

1.第一次違反裁處二萬元。 
2.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者，其按次處
罰金額得依第一次裁處金額逐次遞增至上限
金額。 

九 
第十九條
第二項、
第三項 

第三十一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或鑑定 三千元～三萬元 裁處三千元。 

備註： 

1. 夜間時段:指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六條第一款第三目規定時段，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第三、四類
噪音管制區指晚上十一時至翌日上午七時。 

2. 特定噪音管制區: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八條規定，劃定之各該類噪音管制區。 

項次五至項次八內
容，酌作文字修
正。 

（三）項次三：參酌現行
附表項次三內容酌
作文字修正，並針
對未依規定取得許
可證之違規情形，
以罰鍰下限二倍計
算罰鍰。 

（四）項次四：配合本法
第二十六條規定修
正，調整罰鍰範圍
自三千六百元至三
萬六千元，並按車
輛噪音量測結果超
過管制標準之程
度，定明影響程度
因子為一倍至三
倍。 

（五）項次六：配合本法
第二十八條規定修
正，調整罰鍰範圍
自三千六百元至三
萬六千元。 

（六）項次九：定明規
避、妨礙或拒絕檢
查或鑑定行為之具
體行為樣態。 

三、修正新增各項次累
積特性 B、加重或
減輕裁罰之權重 C
之理由，同第一點
（一） 4 、 5 之說
明。 

四、增訂備註三及備註
四，敘明累積特性
B 之意涵。 

 


